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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法律人才网广告合作协议书
甲方：北京赛伯乐科技有限公司
乙方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与中国法律人才网广告合作有关事宜达成如下协议：

投放时间： 
乙方在甲方网站广告投放时间为为    个月，从          年   月      日到     年    月  日

投放位置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广告形式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广告制作：广告制作费用为：          元。
广告费用：广告总费用为：          元，乙方须一次性支付全部费用。

违约责任：

在广告投放过程中,如遇到甲方网站访问不了或其它故障影响广告正常投放, 甲方应对乙方投放时间加倍赔偿。

本协议一式二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，传真件同样有效。
甲  方：北京赛伯乐科技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 方(公章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地  址：北京市海淀区交大东路60号大隐名座3-1902室      地  址： 

代表签（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代表签（章）：
电  话：010-51662984  
电  话：

传  真：010--51662904
传  真：
电子信箱：chinalawjobs@gmail.com
电子信箱：
开户行: 招商银行北京分行万泉河支行
名  称: 北京赛伯乐科技有限公司

账 号:  6480331410001                    
